
1 
 

 

 

 

 

湖北龙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由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保荐的湖北龙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文件提出第

二轮问询意见。 

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

予以落实，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

（含签字盖章扫描页）。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

楷体加粗说明。如不能按期回复的，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

交延期回复的申请。 

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严肃地检查报送材

料，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疏漏、不实。 

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

核问询意见。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本所

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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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废料业务模式及相关核算的真实准确性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1）公司在生产及研发过程

中形成的废料主要包括切边膜、废膜和块料，各期废料对外

销售收入分别为 2,404.57 万元、2,591.09 万元、4,742.69 万

元、2,458.13 万元。（2）公司对废料的销售采用承包加工模

式、直接销售模式两种方式。其中，承包加工模式下，承包

商在公司厂区内设置造粒车间，公司将切边膜、废膜和块料

交付给承包商，由其在造粒车间加工成塑料粒子，公司在塑

料粒子被承包商或承包商的指定客户签收后完成销售；直接

销售模式下，公司将废料直接销售给承包商或承包商的指定

客户。（3）成本核算方面，公司按照废料上月的销售单价核

算废料当月的入库成本，相应的废料成本从生产成本的直接

材料成本中扣除；销售定价方面，公司主要按照荆门石化和

九江石化相关产品的平均价下浮一定的金额或者比例结算，

对不同主体的销售定价有所差异，系双方谈判后确认的价格。

（4）公司废料主要客户包括温州顺斌、曾上盛、铜陵万龙。

其中，温州顺斌造粒及粉碎设备生产塑料粒子所产生的水电

费计入公司生产成本，未按代收代付处理。 

请发行人：（1）说明承包加工模式下，发行人和承包商

合作的具体模式，关于废料入库、承包加工、成品入库、对

外销售的具体流程及相应会计处理方式；结合废料加工成塑

料粒子的过程等，说明生产过程中相关成本费用（如厂房及

设备折旧、水电费等）的承担方式，温州顺斌造粒及粉碎设

备生产塑料粒子所产生的水电费计入公司生产成本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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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2）分别具体说明承包加工、直接销售模式下，相关产

品的销售定价模式及公允性，荆门石化和九江石化相关产品

与发行人产品的关联关系，按照相关产品平均价下浮一定的

金额或者比例结算的具体考量因素；结合废料入库至销售的

一般周期，说明按照上月平均销售价格核算本月入库成本的

合理性，相关产品的入库成本是否考虑销售费用、税金、加

工成本等因素，废料入库成本核算合规性，是否存在调节业

绩的情形。（3）说明公司目前关于废料的会计核算方式是否

符合行业惯例。（4）说明废料业务相关客户的具体情况，与

发行人合作的背景、模式、是否仅与发行人开展业务，是否

与发行人或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异常资

金往来，相关客户采购发行人废料向下游销售的客户构成及

销售实现情况；结合合同具体约定、支付结算模式、回款主

体等，说明相关客户是否仅承担销售服务业务。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1）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

确意见。（2）详细说明对报告期内废料产生成本核算准确性、

销售真实性采取的核查的过程、方式、范围、依据、结果及

结论，核查方式、范围及依据等是否能有效支持核查结论。 

问题2.业绩大幅波动的真实合理性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营业收入

分别为 34,381.85 万元、37,073.68 万元、60,400.02 万元、

33,123.47 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6,761.38 万元、

3,563.27 万元、6,733.18 万元、4,858.82 万元。其中，2023 年

发行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47.3%，主要系毛利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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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及管理费用大幅增长所致。 

（1）期间费用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根据申请文

件及问询回复：①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16.37%、21.99%、14.91%和 14.89%，2023 年公司期间费用

率较 2022 年增加，主要系管理费用的增加。②报告期各期，

发行人管理费用分别为 2,420.86 万元、4,220.77 万元和

3,878.54 万元，其中 2023 年度管理费用较 2022 年度增加

1,799.91 万元，增幅 74.35%，主要受管理人员数量增加及平

均薪酬上升、资产折旧与摊销大幅增长等影响。请发行人：

①说明各期生产、销售、管理、研发等各类人员的数量、平

均薪酬、薪酬总额，结合公司业务规模、薪酬发放政策等，

具体分析说明各类人员数量变动及平均薪酬变动的合理性，

是否与公司的业务规模相匹配。②说明发行人及子公司各主

体管理人员的数量、任职部门及职务分布等情况；2023 年管

理人员数量增加的具体背景、主要增加人员的入职时间、职

务，并结合薪酬发放政策、管理人员任职时间等，分析说明

管理人员增加情况下，平均薪酬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024

年收入规模大幅增长的情况下，管理人员薪酬基本持平的原

因及合理性。③结合各期末资产规模、相关资产入账时间、

具体用途、折旧摊销计提政策等，说明各期折旧及摊销的计

提金额及在各类费用及成本中的分布情况、变动的原因及合

理性，2023 年、2024 年管理费用中折旧及摊销金额大幅增长

的具体原因。④说明 2023 年业务招待费、差旅费较其他报告

期较高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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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增长与下游应用领域及客户需求匹配性。根据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①发行人产品下游应用领域包括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领域，以及家用电器等传统领域，报告期内各

应用领域的收入规模均呈增长趋势。家用电器等传统领域市

场需求规模较为稳定，市场供给整体大于需求，报告期内公

司该领域收入规模逐年增长，其中 2023 年增长幅度较大，系

当年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②发行人下游客户较为分散，

2024 年客户数量 211 家，前十大客户中台州汇丰、常州晟威

机电等主要客户收入规模大幅增长。③根据已掌握的我国

BOPP 薄膜材料产能扩张情况以及智研咨询预测的电容器用

BOPP 薄膜材料的市场需求情况，未来随着行业内产能的阶

段性扩张，BOPP 薄膜材料市场可能存在一定的阶段性产能

过剩风险。请发行人：①说明 BOPP 薄膜材料下游各应用领

域（如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家电照明等传统领域）的收

入金额、占比，并结合相关领域的市场规模、变动情况及影

响因素，发行人相关领域的产能配置及变动情况，发行人报

告期内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量、单价等，进一步分析报告期内

发行人各应用领域收入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家用电器、照

明等传统领域整体市场需求规模较为稳定，整体供大于求的

情况下，收入持续增长且 2023 年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

理性。②列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合并口径）各期

的收入金额及占比，发行人导入相关客户供应商体系的背景、

过程，并结合相关客户的经营业绩情况、发行人产品在客户

同类采购中的占比及变动情况、竞争对手情况等，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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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发行人向前十大客户销售金额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与客户自身经营规模及采购需求相匹配；说明相关客户回

款情况，是否存长账龄未回款的情况；说明相关客户采购发

行人产品的生产耗用情况，是否存在库存积压，期后采购的

稳定可持续性。③说明发行人及竞争对手持续扩充产能、

BOPP 薄膜材料市场可能存在一定的阶段性产能过剩风险的

情况下，发行人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关风险揭示的充分

性。 

（3）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真实性。根据申请文件及

问询回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1.12%、

33.23%、29.66%、35.58%，呈先降后升趋势。发行人毛利率

波动较大主要受市场供需变动、良品率及原材料价格变动等

影响。请发行人：①说明基膜、金属化膜不同良品率的收入

金额及占比，说明良品率的判定标准，报告期内不同良品率

产品收入规模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各良品率的单价、

毛利率及收入占比情况，量化说明良品率变动对基膜、金属

化膜单价及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②说明 2025 年基膜、金属化

膜单价上涨、成本降低的具体原因，毛利率大幅上涨的趋势

是否符合行业供需变动趋势，是否与可比公司变动一致。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1）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

确意见。（2）说明对报告期内各类人员薪酬真实完整性的具

体核查程序、覆盖比例及核查结论；对各类资产折旧及摊销

计提政策、费用计提准确性的具体核查程序、覆盖比例及核

查结论。（3）说明客户较为分散的情况下，对发行人销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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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穿行测试、控制测试，以及细节测试、截止性测试等核查

程序的覆盖情况，发行人销售业务循环相关内控是否健全有

效，收入确认是否准确合规。（4）对于不同层级交易客户访

谈、函证的具体执行情况，列示对主要客户的走访形式、时

间、地点、访谈对象、主要访谈内容及结论等；说明函证的

具体形式，函证发函、回函过程及规范性是否符合审计准则

等相关要求，客户未予回函或回函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采

取替代核查程序及有效性。 

问题3.收购江苏双凯少数股权的真实性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1）江苏双凯 48%少数股

权的转让价格为 4,500 万元。全永剑所持有的江苏双凯少数

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对应实缴出资额为 3,696 万元，基于股权

转让缴纳印花税 1.16 万元、个人所得税 186.25 万元，最终

投资收益为 616.59 万元。（2）根据发行人与全永剑夫妇

2024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湖北龙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全

永剑及李红莲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协议》，发行人完

成对江苏双凯剩余 48%股权收购后，全永剑夫妇及其控制

的公司三年内不得从事聚丙烯电容膜生产业务，但不包括

聚丙烯电容膜贸易业务。根据对全永剑个人访谈，浙江凯

栎达及其关联方在 2025 年 6 月向境外客户出口少量基膜样

品。（3）报告期内，浙江凯栎达及其关联方原终端主要客

户向发行人和浙江凯栎达及其关联方采购的基膜数量分别

为 2,066.72 吨、1,718.95 吨、1,889.33 吨、1,535.66 吨，呈

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主要系原终端主要客户自身需求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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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4）全永剑退出江苏双凯后，逐渐将业务重心转移

至食品包装膜业务，设立了江苏博禄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

包装膜厂房建设与新设备采购工作，从而进一步扩大生产

规模。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中有博禄私人有限公司。 

请发行人：（1）结合江苏双凯少数股权的售价与全永

剑夫妇前期投资聚丙烯电容膜生产业务的成本（含终端客

户的合作关系转移至龙辰科技后减少的收益）的匹配性，

说明全永剑夫妇卖出江苏双凯剩余 48%股权的商业合理

性。（2）说明向供应商博禄私人有限公司采购的具体内

容，该供应商与全永剑及其设立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全永剑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3）说明发

行人向浙江凯栎达及其关联方原终端主要客户销售金额存

在波动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客户或订单流失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4.募投项目的必要性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1）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

拥有 5 处基膜生产基地；报告期内公司金属化膜的产能利用

率为 70%，最近一期为 53.65%；2024 年度公司基膜产能利

用率较低主要系龙辰科技（青砖湖路厂区）生产基地八线、

中立方生产基地五线、江苏双凯生产基地六线、安徽龙辰生

产基地七线四条新增产线处于产量爬坡阶段，产量暂未完全

达到预期状态，产能利用率较低。（2）募投项目拟购置的两

条薄膜生产线已于 2025 年 5 月和 8 月分别签订了生产线设

备采购合同，同时存在 3 条非募投项目生产线正在执行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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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生产线设备采购合同。（3）根据已掌握的我国 BOPP 薄膜

材料产能扩张情况以及智研咨询预测的电容器用 BOPP 薄膜

材料的市场需求情况，未来我国薄膜电容器用 BOPP 薄膜材

料市场将随着同行业公司的产能阶段性扩张而在 2028 年左

右出现阶段性产能过剩风险，但 BOPP 薄膜材料的市场需求

随着新能源领域的稳定发展将处于长期稳定增长状态，市场

产能过剩风险将随着新能源领域市场需求的稳定增长而被

消解。（4）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单约为 3,400

万元（不含税）。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拓客户，同时与温

州正泰、胜业电气、晟威机电等主要客户签订框架协议、战

略协议、报价合同等，合作情况较为稳定。（5）基膜主要用

于生产加工金属化膜，高温金属化膜可应用于新能源、电气

化铁路等众多应用领域。 

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内基膜和高温金属化膜销售

的应用领域情况以及新增客户情况，基膜采购客户不直接采

购发行人金属化膜的原因及合理性，新能源领域的销售情况

与行业发展是否相符。（2）说明公司募投产线与现有及采购

在执行产线的区别，发行人发展是否主要依赖产线采购。（3）

结合现有产线经济效益情况，说明募投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依

据及合理性。（4）综合上述情况及现有产线生产销售情况、

订单获取情况等，分析说明募投项目的必要性，新增产能能

否及时消化。 

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5.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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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销售的具体背景。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原材料销售收入分别为 36.79 万元、78.37

万元、1,337.2 万元、318.58 万元，2024 年原材料销售金额大

幅增长，主要系销售的北欧料。聚丙烯在常温下具有较高的

化学稳定性，质保期较长。请发行人：结合北欧料原材料的

性能、保质期、主要应用领域、市场供应情况等，说明 2024

年、2025 年上半年销售大额北欧料的背景及合理性；说明报

告期各期原材料销售单价、数量、金额、毛利率及毛利情况，

原材料销售的客户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利益往来，相关交易是否真实。 

（2）进一步说明流动性风险。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

7,170.49 万元、-5,220.26 万元、395.93 万元和-359.93 万元。

发行人长短期借款金额较高，其中 2025 年 6 月末发行人短

期借款余额 32,311.03 万元、货币资金余额 8,017.67 万元。请

发行人：①模拟测算考虑票据贴现、票据背书后，发行人各

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变动情况，是否与收入及利润的变

动趋势相符。②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是否对公司经

营稳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进一步说明长短期借款的还款

安排，并结合现金储备、现金流情况等，分析说明是否存在

流动性风险。 

（3）一致行动人认定准确性。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林美云直接持有公司股票5,365.89万股，直接持股比例为

52.61%，通过担任择明新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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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万股，比例为1.47%，合计控制公司54.08%股权。发行

人第四大股东林卫良持股比例为3.48%，为林美云胞弟，也是

公司员工。请发行人：结合林卫良与林美云的关系、持股背

景以及在发行人的具体任职等，说明林卫良是否为林美云的

一致行动人，关于在发行人上市后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的锁

定及减持安排、锁定期限延长情形，以及在稳价措施、同业

竞争、关联交易、合法合规等方面的承诺或安排，以及相关

信息披露是否准确。 

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

师核查上述事项（1）（2）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方法、

过程及结论，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除上述问题外，请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

行人律师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申请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如存在涉及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要

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

明。 


